
關愛基金援助項目

「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」
簡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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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會內容

•簡介｢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｣

• 23/24學年參與｢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｣學校
及機構的分享

•答問環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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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簡介｢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劃）｣ 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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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• 扶貧委員會於2023年6月16日通過由關愛基金撥
款，在2023/24學年推出為期一年的「在校課後
託管服務計劃」(「計劃」)，並由勞工及福利局
／社會福利署(社署)及教育局共同負責推行。

• 「計劃」共招募了59間分別位於九龍城、油尖旺
、深水埗、觀塘、葵青、荃灣及元朗區的小學，
提供接近3 000個服務名額。

• 鑑於「計劃」推出後反應良好，扶貧委員會於
2024年6月14日通過由關愛基金撥款，延長「計
劃」試行期至2024/25學年並擴展至全港18區。

4



背景 (續)

• 由教育局物色約100所有較多目標學童的小學
參與「擴展計劃」。

• 總服務名額以6 000名學童為上限，平均每所參
與學校提供約60個名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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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理念

•聚焦支援有需要的家庭(特別是單親家庭)；

•由學校提供場地並由認可服務機構負責營辦
在校課後託管服務；

•讓有需要的小學生在課後留校，在安全熟悉
的環境下接受託管及學習支援；

•讓原需在子女課後負責照顧的家長(特別是婦
女)可選擇外出工作以改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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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可服務機構的資格
• 須為非政府機構及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112章第88

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；及

• 具備營辦課餘託管服務(課託服務)的經驗。

• 可在學校假期(包括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)及學校
停課日(例如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)

為有需要的學童在當區的服務單位內提供服務的
機構會獲優先考慮。

• 為維持服務的延續性，會優先考慮及接受在
2023/24學年已參與「計劃」的59間小學的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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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擴展計劃」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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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惠對象及服務收費

處理申請

•學校的指定負責人員在2024年8月開始協助邀
請約60名符合資格的學童參與「擴展計劃」，
認可服務機構亦須在2024年8月開始透過參與
學校宣傳「擴展計劃」和招募目標學童；

•在2023/24學年已參與「計劃」的學童，其家
長／監護人在「擴展計劃」下毋須重新填寫申
請表，而只須遞交『接受「擴展計劃」服務確
認回條』（確認回條），並申報家庭狀況（包
括家庭入息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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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惠對象及服務收費
處理申請

•至於「擴展計劃」的新申請人，有關的家長／
監護人須遞交「擴展計劃」申請表（申請表）

•認可服務機構負責收集「擴展計劃」確認回條
和申請表、審核後，向相關家庭發出「擴展計
劃」服務確認通知書（適用於遞交確認回條的
家庭）或申請結果通知書（適用於新申請）。

•為了維持服務延續性，若在2023/24學年已參與
計劃的家庭繼續符合擴展計劃的受惠資格，可
接受免費服務，否則需要收取定額標準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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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惠對象及服務收費 (續)

•參與「擴展計劃」學童的家庭如果符合以下資
格，可享費用全免：

•(a)符合入息資格*；及

•(b)學童的父母╱監護人因工作、尋找工作、參
加再培訓課程／就業實習訓練或其他原因（包
括經參與學校 ／認可服務機構評估的社會及醫
療因素）未能在課餘時間照顧學童的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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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惠對象及服務收費 (續)

* 下列任何一種援助計劃的受助家庭已經通過特定的經濟審查
，因此可被視為符合「擴展計劃」的入息資格：

(i)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(正領取)；

(ii) 獲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全額津貼(在遞交申請前6個月內)；或

(iii)獲學生資助計劃（包括學校書簿津貼計劃／學生車船津貼計
劃／上網費津貼計劃）豁免全費(正領取/遞交申請前一個學年)。

•若沒有領取上述3項現行政府援助計劃的低收入家庭，而其家
庭入息上限為不超過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（2024年
第一季）的55%，亦可被視為符合「擴展計劃」的入息資格(
「擴展計劃」並不設資產審查)。認可服務機構／社署會抽查
部份申請(約所有符合受惠資格的申請之5%)，並要求有關的
家庭提供收入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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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受惠對象及服務收費 (續)

•若參與學校實際開展服務兩星期後仍有服務餘額，
社署會首先將服務餘額調配至其他有需要的參與學
校。

•如實際開展服務一個月後仍有服務餘額，認可服務
機構可為其他有服務需要而未能符合入息資格的學
童提供在校課後託管服務，但須收取定額標準費用
［普通學童每月1,325元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每月
2,650元］。

•定額標準費用將於津貼撥款中扣除。

•若有學童中途退出「擴展計劃」，必須安排其他符
合條件的學童補上，避免浪費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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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服務提供時間

星期一至五

•每天放學後提供不少於三小時在校課託管服務，
若學校情況許可，則服務時間延伸至下午7時。若
個別參與學校及認可服務機構欲為學童提供在校
課託服務至下午7時後，可在「成為認可服務機構
申請表格」註明建議的服務時間(例如：某些日子
服務時間延長至下午8時)供社署備悉。

•以每月22個上學日及每節3小時計，每月提供服務
須不少於22節或66小時（即一年不少於264節或
792小時）；這服務節數／時數要求會按參與學校
實際開展服務的月份而有所調整（如適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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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服務提供時間 (續)

星期一至五

•學校假期 (包括公眾假期)及學校停課日(例如天文台
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)期間，若參與學校未能
開放校舍，認可服務機構須安排在當區的服務單位#內
提供服務，並按學童及其家長的實際需要調整及／或
延長服務時間。

•#若該提供「擴展計劃」的服務單位並非社署用作提供
津助服務的處所，必須符合《教育條例》的規定，並
且該處所可作福利用途。請夾附有關文件（例如：已
備有學校註冊証明書或根據教育條例（第279章）第
9(5)條提出申請豁免學校註冊的申請書）及地契與「
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一併遞交。

15



(B) 服務提供時間 (續)

星期六及日

•認可服務機構須於星期六及星期日為有需要的
學童在當區的服務單位內提供每日共6小時的
服務，每所參與學校提供12個服務名額。

•在學校假期期間，可按服務需要靈活地調整服
務時間。

•當服務時間超過4小時，家長可自行為學童預
備食物，或由認可服務機構代為學童安排膳食
，而有關膳食費用須由其家長／監護人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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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服務內容

•功課輔導及溫習(考試／測驗／默書等) ；

•家長指導和教育；

•技能學習和社交／發展活動 (遊戲／課外活動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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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服務內容 (續)

18

上學日建議安排

時間(下午) 活動內容

放學後- 3:45 小休及茶點

3:45 - 5:15 功課輔導及溫習(考試／測驗／默書
期間)

5:15 - 6:00 遊戲／課外活動體驗時間
安排放學

6:00 - 7:00

(如能延伸時間)
可按實際情況調整以上活動時間



(C) 服務內容 (續)

•學校假期(包括星期六、日及公眾假期) 及
學校停課日期間的服務安排可按學童及其
家長／監護人的實際需要而釐定，惟需符
合「擴展計劃」訂明的服務時數要求。

•有學習困難的學生→校本教育心理學家

•有福利需要的家庭→ 社署或相關機構的服
務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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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導師與學童的比例、分班安排及人手支援

•普通學童1：8，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則為
1：5。

•須按學童就讀年級／學習程度安排到不同程
度的組別接受服務。

•應聘任合適人員在參與學校及地區單位提供
支援及處理行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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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其他服務要求

•認可服務機構在接獲申請表後，須透過面談
與申請家庭聯繫。

•須審核申請相關文件，並於申請表內清楚記
錄審核結果及通知申請家庭；如符合資格的
申請家庭多於服務名額，須保留候補名單。

•須制定有效機制，處理接獲有關對機構的服
務╱員工等方面所作出的投訴，並按機制處
理投訴和在調查後向投訴人作出回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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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其他服務要求 (續)

•如發現或懷疑有學童受到虐待╱疏忽照顧
等，須按相關法例及「保護兒童免受虐待—

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」作出處理。

•須按要求提供相關的服務數據，以配合「
擴展計劃」的檢討工作，包括「服務使用者
意見調查問卷」及「服務使用者意見調查問
卷年度統計報表」。

•須妥善存檔與「擴展計劃」相關的全部和
完整的文件及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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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其他服務要求 (續)

•須制定應急計劃，以確保在緊急情況下繼續提供服務
，並適時與參與學校聯繫。

•如發生特別事故(例如有學童意外身亡、受到虐待／
疏忽照顧／性侵犯、發生事故需要報警求助等)，在
知悉事件後，須於兩個工作天內向社署呈交特別事故
報告。

•須為「擴展計劃」下所舉辦的活動購買足夠保險(包
括第三者責任保險)。

•認可服務機構須協助宣傳和推廣「擴展計劃」及其相
關的活動，包括鼓勵及轉介受惠家長參加職前及就業
培訓、工作配對、企業體驗、就業提升等計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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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

發給認可服務機構的津貼

•每季獲發由關愛基金撥出的津貼，當中已包括在校
課後託管每月全費資助及一切涉及推行「擴展計劃
」的開支。社署不會向認可服務機構提供額外津貼
撥款。

•認可服務機構就每所參與學校提供60個名額所獲的
總津貼額約為 1,978,000元 (即每季津貼額約為
494,500元)，（這津貼金額會按認可服務機構最後
獲分配的服務名額作出調整）；而首季的津貼會因
應實際開展在校課後託管服務的月份而有所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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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發給認可服務機構的津貼 (續)

•社署會視乎每間參與學校的個別情況和實際參與人數
，在有需要時於參與學校之間彈性調配服務餘額，津
貼額會隨著調配後的服務名額而有所調整（如適用）
。

•認可服務機構所收取的定額標準費用，會從關愛基金
的津貼撥款中扣除(「擴展計劃」最後一季收取的定額
標準費用，會另行通知認可服務機構退回社署)。

•須定時向社署關愛基金組提交季度報告，由該組在核
實資料後，於一個月內以銀行轉帳形式向認可服務機
構發放下一季度的資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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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發給認可服務機構的津貼 (續)

•倘若社署發現認可服務機構未能達到所需標準，
或所呈交的文件不能接納，社署可停止發放津貼或
要求歸還已發放的關愛基金津貼款項。

•在整個「計劃」及「擴展計劃」完結時，若已發
放予認可服務機構的津貼尚有餘款，認可服務機構
須透過社署把餘款退回關愛基金。（「計劃」及「
擴展計劃」的餘款須分開列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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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發給參與學校的津貼

•為參與學校的當值校工或外判員工於星期一至五
的上學日(一般為下午5:00 至下午7:30期間）的正
常工作時間以外提供超時工作津貼。

•如參與學校於星期六、日，及／或非上課日能夠
開放校舍讓認可服務機構提供託管服務，而需要
於該時段為校工申請這項超時工作津貼，須在「
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註明有關安排，供
社署備悉。

•若其後在服務／人手安排上有任何改變，亦須盡
快通知社署關愛基金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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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• 超時工作津貼同一時段的申請上限為兩名當
值校工或外判員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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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-「擴展計劃」可為合資格的當值校工或外判員工發放每小
時105元的超時工作津貼，以每半小時為計算單位（即每
半小時52.5元；超時工作足30分鐘才可作半小時計算）。

-「擴展計劃」亦可為合資格當值校工或外判員工發放強制
性公積金僱主強制性供款（如適用）的資助（即相關當值
校工或外判員工超時工作津貼的5%）。學校必須確定申請
「擴展計劃」下的校工超時工作津貼沒有違反相關員工的
合約內容。

- 如學校因特別情況需要僱用兼職校工於「擴展計劃」提
供服務，須在「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註明有關安
排，供社署備悉；而兼職校工申請超時工作津貼的相關服
務時間，必須為該校現有全職校工的正常工作時間以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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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小學／直接資助計劃小學的當值校工或
外判員工，以及官立小學的外判員工



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官立小學的當值公務員校工

➢ 在「擴展計劃」下的超時工作津貼須根據《公務員事務
規例》計算，而學校須按教育局的既定程序及《公務員
事務規例》處理及發還相關校工的超時工作津貼。

➢ 「擴展計劃」亦會向學校發還有關按試用條款受聘的當
值公務員校工的強制性公積金僱主強制性供款（如適用
）的資助（即相關校工超時工作津貼的5%）。

官立小學的非公務員合約校工

➢ 學校須根據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2/2001號規定，超時工
作應以補假作償，不能申領「擴展計劃」下的超時工作
津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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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放服務津貼 (續)

發給參與學校的津貼

• 每三個月以實報實銷方式向社署關愛基金組
申請這項津貼。

• 認可服務機構須協助每季向參與學校收取已
填妥的「當值校工超時工作記錄表」和「當
值校工超時工作津貼申請表」，再轉交社署
關愛基金組作審核和處理津貼發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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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申報

• 按關愛基金現時推行援助項目的行政安排規
定，認可服務機構須提供涉及任何關愛基金
專責小組委員的資料，如與任何委員有連繫
（例如委員是機構的董事、合夥人、顧問、
客戶或僱員等），必須作出申報；

• 機構須提醒轄下協助推行「擴展計劃」的服
務單位相關職員，如與任何參與「擴展計劃
」的學童或其家庭成員有個人連繫，必須作
出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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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監察

•認可服務機構轄下協助推行「擴展計劃
」的服務單位須妥善存檔與「擴展計劃
」相關的全部及完整的文件及記錄，並
於「擴展計劃」完結後分別保存服務記
錄的相關文件三年，及帳目記錄、單據
七年，及准許社署及獲授權代表隨時查
閱所有文件、帳簿和記錄，以進行審計
、查核、核證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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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監察 (續)

• 如同一認可服務機構(包括其轄下所有參與「擴展計劃
」的服務單位)合共累積收取「擴展計劃」超過25萬元
津貼後，必須在指定日期或時間內向社署提交一份根據
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《香港審計準則》／獨立的會計
專業規管和監察機構頒布的相關審計準則審計的機構周
年財務報告(正本) 

• 提交機構周年財務報告的時限

- 2024／25年度:31/10/2025 或機構的財政年度完結

後三個月內

- 2025／26年度:31/10/2026 或機構的財政年度完結

後三個月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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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監察 (續)

• 如個別機構因應其運作╱行政安排，不能提交機
構財務報告而要轉為提交獨立財務報告，須預早
向社署關愛基金組提出。

• 獨立財務報告是以「擴展計劃」開展時間（2024

年9月）計算，即其會計年度為2024年9月1日至
2025年8月31日

• 提交獨立財務報告的時限: 30/11/2025

• 如認可服務機構有參與「計劃」及「擴展計劃」
，須按要求及指定時限前，分開提交「計劃」及
「擴展計劃」的財務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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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監察 (續)

•如「擴展計劃」的認可服務機構同時營辦其
他社署津助服務，毋須在整筆撥款津助活動
和「擴展計劃」資助的活動之間分攤成本。
然而，「擴展計劃」在關愛基金下的相關收
支須與社署津助服務及現時推行的「課餘託
管收費減免計劃」的財政分開列出。

•每個服務單位須在「擴展計劃」完結後完成
年度「服務單位-服務評估表」。

•關愛基金組會抽樣調查個別認可服務機構的
受惠個案，核實服務內容、質素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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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成效檢討

•配合工作小組完成成效檢討工作(如進行
訪問、完成問卷調查)

•向社署提供相關數據／資料／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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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時間表

38

日期 工作

2024年6月26日  「擴展計劃」簡介會
2024年6底月至7月19日  參與學校與符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按「擴展計劃」

服務規定說明商討提供在校課託服務的具體安排，
並提交「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(服務規
定說明附件一)。

2024年7月19日  提交「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的截止日期

2024年8月6日或之前  社署以書面回覆申請結果
2024年8月  「認可服務機構須知」簡介會

 透過學校宣傳「擴展計劃」和協助物色目標學童，
並收集和審核申請表

2024年9月  認可服務機構向社署匯報每間參與學校的服務使
用情況，如有需要會調配服務餘額

2024年9月至
2025年8月底

 提供「擴展計劃」下的在校課後託管服務



提交認可服務機構申請

•填妥「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(服務規定說
明附件一)的正本，連同7份副本和附件 (如有)放
入標有「機密 - 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（擴展計
劃）申請」信封

•2024年7月19日或之前，寄交(以郵戳日期為準)或

遞交至下列地址：

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

胡忠大廈10樓1007室

社會福利署關愛基金組

•並將一份電子版(Windows 格式的 MS Word 2010) 

電郵至sy7@sw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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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23/24學年參與｢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｣
學校及機構的分享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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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答問環節 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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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會後的跟進工作

• 有意在2024/25學年參與「擴展計劃」的學校，請於2024年7月2日
或之前，填妥「申請回條」 (教育局通函143/2024號附件2) ，並
透過電郵或傳真交回教育局。在2023/24學年已參與「計劃」的學
校無須提交有關回條。

• 教育局會向獲接受申請的學校發出書面確認書。社署會為參與學校
提供有意參與「擴展計劃」服務營辦機構名單，讓學校可就「擴展
計劃」按服務規定說明的內容、程序和指引與機構商討提供有關服
務的具體安排。

• 社署亦會將簡報、答問內容和參與學校名單上載社署網頁。

• 服務營辦機構須於2024年7月19日或之前與參與學校商討及提交「
成為認可服務機構申請表格」(服務規定說明附件一)

• 在2023/24學年已參與「計劃」的學校，其協作的認可服務機構則
於6月28日或之前提交已填妥的「認可服務機構 - 回覆表格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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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

青年事務組

譚潔玲女士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(青年事務) 2892 5112

虞財勝先生 社會工作主任(青年事務) 3468 2941

關愛基金組

譚錦池先生 高級社會工作主任(關愛基金) 3422 3101

何智揚先生 行政主任(關愛基金) 3422 3079

43


